附件9：

报考宁波大学定向就业博士生
考生所在单位同意报考及脱产学习证明

宁波大学研究生院：
兹有本单位        （考生姓名）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, 报考贵校         年(全日制/(非全日制（在相应类别前用(表示）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，我单位同意其报考。若该同志被贵校录取为全日制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，我单位同意其脱产参加贵校博士课程学习（具体时间依据各学院培养方案而定）。其人事档案和户口均不迁入贵校，毕业后回我单位就业。
特此证明。
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；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
单位人事部门：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（注：以上需签字、盖章部分，如有任何缺失，该证明无效。）
